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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雄韬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一、担保情况概述 

因各子公司生产经营需要及境外投资与发展需要，相关子公司需向银行申请授

信；公司拟为该等银行授信提供担保。具体情况如下： 

1、为下属子公司湖北雄韬电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雄韬"）及深圳

市雄韬锂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雄韬锂电"）向汇丰银行深圳分行申请总金额合计

不超过人民币 30,000 万元的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2、为下属境外子公司 VIETNAM CENTER POWER TECH.CO.,LTD[雄韬电源

科技（越南）有限公司]向汇丰银行申请 500 万美元授信额度提供担保，担保形式

为融资性备用信用证； 

3、为下属境外子公司 HONG KONG CENTER POWER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香港雄韬电源有限公司）向汇丰银行申请 1000 万美元授信

额度提供担保，其中 500 万美元为融资性备用信用证； 

4、为下属境外子公司 HONG KONG CENTER POWER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香港雄韬电源有限公司）向中国信托商业银行香港分行申

请不超过 1200 万美元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5、为下属子公司雄韬实业、湖北雄韬和深圳市雄韬锂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雄韬锂电"）向花旗银行深圳分行申请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20,000 万元的综合授信额

度提供担保； 

6、为下属境外子公司 VIETNAM CENTER POWER TECH.CO.,LTD[雄韬电源

科技（越南）有限公司]向花旗银行深圳分行申请 300 万美元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7、为下属境外子公司 HONG KONG CENTER POWER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香港雄韬电源有限公司）向花旗银行深圳分行申请 75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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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8、为下属子公司湖北雄韬向中国银行京山支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12,000 万元

的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9、为下属子公司湖北雄韬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申请不

超过人民币 9,000 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10、为下属子公司湖北雄韬向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京山支行申请不超过人民

币 5,000 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11、为下属子公司湖北雄韬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荆门分行申请不超过人民

币 8,000 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12、为下属境外子公司 VIETNAM CENTER POWER TECH.CO.,LTD（雄韬电

源科技（越南）有限公司）向中国银行深圳龙岗支行申请开立不超过 3,500 万元人

民币的融资性保函； 

13、为下属子公司雄韬锂电向中国银行深圳东门支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3,000 

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在此额度内，授权公司董事长（或其授权代表）与金融机构签订（或逐笔签订）

具体担保协议，用于相关子公司办理银行借款、开具银行承兑汇票、银行保函等业

务。担保期限为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为 373,600 万

元，对外担保总额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70.79%，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

司的对外担保总额，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2019年 4月 1日，

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 2019 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

担保的议案》，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该议案尚需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雄韬电源科技（越南）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95,291,891.82 元 

住所：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同奈省仁泽县仁泽 II 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张华农 

成立日期：2007 年 4 月 25 日 



主营业务：生产和加工各种蓄电池产品、生产原料中使用电池的产品。 

本公司直接持有其 100%股权。 

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雄韬电源科技（越南）有限公司资产总额

404,494,103.06 元；负债总额 160,176,630.15 元；净资产 244,317,472.91 元，资产负

债率 39.60%。2018 年 12 月 31 日实现营业收入 376,181,324.06 元，净利润

9,495,169.16 元。（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目前雄韬电源科技（越南）有限公司经营和财务状况稳定，有能力偿还到期债

务。 

2 、公司名称：湖北雄韬电源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注册资本：723.00 万美元 

住所：湖北京山经济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李健 

成立日期：2004 年 8 月 26 日 

主营业务：开发、生产、销售维修铅合金、极板、阀控式密封铅酸蓄电池及零

部件、锂电池、UPS（不间断电源）、太阳能路灯系统产品、太阳能电池及储能系

统产品、风光互补储能系统产品，电动自行车组装。 

本公司直接持有其 65.01%股权，下属全资子公司香港雄韬电源有限公司持有

34.99%。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湖北雄韬电源科技有限公司资产总额 768,243,395.30

元；负债总额 655,769,691.37 元；净资产 112,473,703.93 元，资产负债率 85.36%。

2018 年 12 月 31 日实现营业收入 971,344,060.41 元，净利润 18,722,457.24 元。（上

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目前湖北雄韬电源科技有限公司经营和财务状况稳定，有能力偿还到期债务。 

3、公司名称：深圳雄韬实业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注册资本：200.00 万美元 

住所：深圳市大鹏新区大鹏街道同富工业区雄韬科技园 11 号办公楼及 8 号厂



房 

法定代表人：江晓峰 

成立日期：2003 年 12 月 10 日 

主营业务：设计开发、生产经营纳米铅酸蓄电池、电源零配件。从事货物及技

术进出口 

本公司直接持有其 67%股权。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深圳雄韬实业有限公司资产总额 22,347,095.60 元；

负债总额 18,994,313.83 元；净资产 3,352,781.77 元，资产负债率 85.00%。2018 年

12 月 31 日实现营业收入 87,041,110.55 元，净利润-31,991,606.64 元。（上述财务数

据未经审计） 

目前深圳雄韬实业有限公司经营和财务状况稳定，有能力偿还到期债务。 

4、公司名称：深圳市雄韬锂电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00 万元 

住所：深圳市大鹏新区大鹏镇同富工业区雄韬科技园 9 号厂房北栋 1、2、3、

4 层 

法定代表人：王克田 

成立日期：2003 年 8 月 14 日 

主营业务：开发、销售锂电池及相关材料和零配件；货物及技术进出口；生产

锂电池及相关材料和零配件。 

本公司直接持有其 100%股权。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深圳市雄韬锂电有限公司资产总额 260,572,402.01

元；负债总额 224,384,146.25 元；净资产 36,188,255.76 元，资产负债率 86.11%。

2018 年 12 月 31 日实现营业收入 478,915,440.68 元，净利润 7,255,584.12 元。（上

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目前深圳市雄韬锂电有限公司经营和财务状况稳定，有能力偿还到期债务。 

5、 公司名称：香港雄韬电源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377,900.00 元 

住所：香港九龙佐敦上海街 12-14 号兴利大厦 3 楼 A 室 



成立日期：2007 年 7 月 13 日 

主营业务：投资与贸易。 

本公司直接持有其 100%股权。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香港雄韬电源有限公司资产总额 853,400,240.30 元；

负债总额 448,012,601.21 元；净资产 405,387,639.09 元，资产负债率 52.50%。2018

年 12 月 31 日实现营业收入 1,140,899,524.26 元，净利润 168,143,572.69 元。（上述

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目前香港雄韬电源有限公司经营和财务状况稳定，有能力偿还到期债务。 

三、 拟签订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担保为拟担保授权事项,相关担保协议尚未签署,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将由

公司与相关银行共同协商确定，因此具体担保内容和形式以签订的相关合同内容为

准。 

四、董事会意见 

1、提供担保的原因：满足上述子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需求，支持子公司

业务发展。 

2、对担保事项的风险判断：本次担保对象为公司下属子公司，具有良好的业

务发展前景，公司能控制其经营和财务，因此公司认为提供上述担保额度的基本上

不存在风险。 

3、深圳雄韬实业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67%股份，签订担

保协议同时要求其他股东提供同比例额度担保。 

五、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表决程序合法。公司提供该等担保，可以保证下属子公司及时满足生产经

营的资金需求，降低融资成本，我们同意公司该担保事项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额 

本次批准的担保额度为美元 3,750 万元（折人民币约 25,737 万元），人民币

90,500 万元，折合人民币共计约 116,237 万元，占最近一次经审计净资产的 53.14%。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累计担保额度为 373,600 万元（不含本次担保），

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218,747.55 万元的 170.79%；实际发生的担保数额为



11,9910 万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4.82%。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

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七、备查文件 

1、《深圳市雄韬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2019 年第三次会议决

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 2019 年第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雄韬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4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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